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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業者主動通報作業程序 

 
壹、 目的及通報範圍 

一、 食品業者應善盡企業社會責任與義務，實施自主管理，倘發現

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、異常客訴或品保疏失時，應即刻主

動通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，以維護國民健康。 

二、 如經衛生機關稽查查獲產品不符規定者，非為食品業者自主管

理所發現，非屬本作業程序之通報範圍。 

貳、 法源依據 

一、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(下稱食安法)第 7 條，食品業者應實

施自主管理。 

二、 依據食安法第 7 條第 5 項，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

安全之虞時，應即主動停止製造、加工、販賣及辦理回收，並

通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。 

三、 違反食安法第 7 條第 5 項規定者，依據同法第 47 條處新臺幣

3-300 萬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停業一定期間、

廢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，或食品業者

之登錄；經廢止登錄者，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。  

參、 通報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食品業者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、異常客訴或品保疏失時 

食品業者以非線上方式(電話、傳
真或電子郵件等)通報所轄衛生局 

食品業者致電所轄衛生局，確認
該局確有收到通報資料 

食品業者完成通報 

食品業者以線上方式(非登不可系
統)通報所轄衛生局 

系統發送通報確認信，供所轄衛生
局及食藥署食品組與區管中心確認 

107 年 1 月 18 日訂定 
108 年 3 月 18 日修正 
109 年 2 月 20 日修正 
110 年 3 月 22 日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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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通報方式 

一、 線上方式通報 

(一)  通報路徑: 

1. 食品業者從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(下稱食藥署)網站下方，主題專區之「我

要通報」進入(如圖 1a)。 

2. 選擇「線上方式通報」，連結至食藥署「非登不可」首頁(如圖 2a)。 

(二)  業者通報: 

1. 業者以工商憑證、自然人憑證等方式登入「非登不可」(如圖 3a)。 

2. 業者須於「食品業者主動通報」頁籤下，登打產品資訊(如產品名稱、類型及供應

商)、勾選不符合原因及填寫說明，並上傳佐證資料(如產品圖片或相關證明文件)

後通報(如圖 4a 至圖 5a)。 

3. 如業者有無法登打線上通報表之情事時(例如：不善操作電腦)，可撥打所轄衛生

局通報專線，請所轄衛生局協助業者操作系統。 

(三)  衛生機關審核: 

1. 業者通報後，「非登不可」系統將自動發送電子郵件，通知所轄衛生局並副知食

藥署食品組及區管中心。 

2. 所轄衛生局收到「非登不可」系統發送之電子郵件後，應至系統後台選擇通報案

件，點選「審核通過」或「退回」；後續並視個案填報狀況，要求業者補件，以確

保業者上傳資料之完整性(如圖 6a 至圖 7a)。 

備註: 倘所轄衛生局尚未進入「非登不可」審核通報案件，系統將持續發信提醒。 

(四)  衛生機關稽查: 

1. 所轄衛生局審核通過後，業者之完整通報資料將由「非登不可」系統自動拋轉至

「產品通路便捷查詢平台(PMDS)」之「業者主動通報案件」專區。 

2. 所轄衛生局應至「PMDS」系統專區登打案內業者後續查核狀況(如圖8a至圖10a)，

並請食藥署區管中心協助督導衛生局儘速回報後續處理情形。 

3. 所轄衛生局於「PMDS」系統專區登打完成後，「非登不可」系統將自動顯示「已

結案」。 

備註: 倘所轄衛生局尚未進入「PMDS 系統專區」登打稽查結果，系統將持續發

信提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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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非線上方式通報(電話、傳真或電子郵件等) 

(一)  通報路徑: 

1. 食品業者從食藥署網站下方，主題專區之「我要通報」專區進入(如圖 1b)。 

2. 通報方式選擇「非線上方式通報」，並點選所轄衛生局後，進到所轄衛生局之「我

要通報」專區(如圖 2b 至 4b)， 

(二)  業者通報: 

1. 業者下載專區內「通報表」(如附件)填報後，依照所轄衛生局網站所列之聯繫資

訊，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提供所轄衛生局(如業者有相關疑義，可撥打所轄衛生

局通報專線洽詢)。 

2. 業者填畢「通報表」後，致電所轄衛生局確認收到通報資訊，即完成通報。 

(三)  衛生機關審核: 

針對「非線上方式通報」之資料，所轄衛生局審核業者「通報表」資料後，應至

「非登不可」後台主動通報專區登打通報案件資訊(如圖 5b 至圖 6b)，系統將自

動發送電子郵件予食藥署食品組及區管中心。。 

(四)  衛生機關稽查: 

1. 所轄衛生局審核通過後，業者之完整通報資料將由「非登不可」系統自動拋轉至

「產品通路便捷查詢平台(PMDS)」之「業者主動通報案件」專區。 

2. 所轄衛生局應至「PMDS」系統專區登打案內業者後續查核狀況(如圖 7b)，並請

食藥署區管中心協助督導衛生局儘速回報後續處理情形。 

3. 所轄衛生局於「PMDS」系統專區登打完成後，「非登不可」系統將自動顯示「已

結案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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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通報流程圖 

圖 1a.食品業者進入食藥署官網下方主題專區，點選「我要通報」。 

圖 2a.食品業者點選食品業者主動通報(A)線上方式通報，將自動連結至「非登不可」網站。 

圖 3a.食品業者以憑證方式登入「非登不可」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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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a. 食品業者點選營業項目(食品)，於「食品業者主動通報」頁籤下選擇「新增

產品通報」。 

圖 5a. 食品業者填報產品相關資訊及上傳佐證資料即完成通報。 

(有關詳細通報流程，可至非登不可公告資訊下載「非登不可-食品業者主動通報填

報說明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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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處理線上通報流程圖 

圖 7a.衛生局視業者填報狀況，點選「審核通過」或「退回」，確保業者資料之正確性。 

○○ ○○ 

圖 6a.衛生局至「非登不可」後台「食品業者主動通報審核及匯入作業」頁籤，選擇通報案件並點選「檢

oo 

oo 

圖 8a.衛生局實地稽查後，至「PMDS」稽查作業平台點選「業者主動通報案件」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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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a.衛生局選擇稽查案件，並點選「修改」，進入稽查後續結果登打頁

> 食品業者主動通報後續稽查

oo 

圖 10a.衛生局登打通報案件稽查結果(如紅框處)，如勾選「不合格」則繼續填報下方表單(如黃框

處)，完成登打後點選「案件結案」，即完成線上方式通報處理；「非登不可」系統將自動顯示「已

結案」。 

o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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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b.食品業者進入食藥署官網下方主題專區，點選「我要通報」。 

圖 2b.食品業者點選食品業者主動通報(B)非線上方式通報。 

圖 3b.食品業者選擇所轄衛生局，亦可直接連結所轄衛生局網站之「我要通報」專區。 

非線上通報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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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b.食品業者下載「通報表」並填寫完後，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將

通報表寄送所轄衛生局，並致電所轄衛生局確認是否收到，即完成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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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處理非線上通報流程圖 

圖 5b.衛生局至「非登不可」後台「食品業者主動通報審核及匯入作業」頁籤，選擇「新

增產品通報」。 

圖 6b.衛生局填報業者「通報表」內相關資訊，並上傳該通報表內容作為佐證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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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b.衛生局實地稽查後，至「PMDS」稽查作業平台點選「業者主動通報案

件」專區，登打查核結果，即完成非線上方式通報後續處理；「非登不可」系統

將自動顯示「已結案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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